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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應用專題計畫結餘經費，以增進資源利用效率，

依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建教合作計畫收支暨管理辦法」第五條訂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專題計畫結餘款分配及使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專題計畫包括：   

(一) 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和學術研究機構等委託本校執行的建教合作計畫，其

性質分為「專題研究」、「服務性試驗與調查」、「人員交流訓練」及「研討會」四種。   

(二) 其他專案性研究計畫。   

三、本要點所稱計畫結餘款，係指專題計畫已依規定完成經費核銷及結案程序，且不需繳回委

託機關及補足計畫總經費應行編列之管理費後之結餘款而言。   

四、本校結餘款分配原則 

(一) 每一個別型專題計畫及整合型專題計畫之各子計畫（以下均簡稱各計畫）計畫主持人

離職、退休，其結餘款歸本校統籌運用。 

(二) 各計畫結餘款全數授權各計畫主持人或執行單位自行運用。 

(三) 當年度分配之結餘款運用執行完畢後如有剩餘，剩餘部分得併入之後之會計年度再

使用。  

五、本校結餘款運用範圍：   

(一) 用以出國開會、考察、聘請及資遣助理相關人事費用、購買儀器設備、國內出差、雜

項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 

(二) 結餘款用於出國開會或出國考察者，應事前檢附開會邀請函或出國考察計畫書，簽請

核准後方可報支。 

(三) 本校結餘款不得支用於教師、專任助理之兼任酬勞費。 

(四) 二代健保機關負擔補充保費。 

六、本校結餘款管理方式： 

(一) 由主計室於每會計年度結束後兩個月內，將上一會計年度結案之結餘款清單彙集後，



依計劃性質交由研究發展處或產學合作及服務處依本辦法統籌辦理後並由主計室直

接轉入各系所承辦人員之帳號繼續使用。 

(二) 結餘款可與系所其他經常經費合併使用，其核銷按一般經費結報程序辦理。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校務基金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